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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

证券”、“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

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

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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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首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亿元） 

利率

（%） 

还本付息 

方式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公开发行短

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20天风 S1 163826.SH 2020-10-16 2021-10-19 20.00 3.65 

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

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 

公司债券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上述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

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公司债券附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

条款、可交换条款等特殊条款的，报

告期内相关条款的执行情况（如适

用） 

不适用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首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亿元） 

利率

（%） 

还本付息 

方式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公开发行短

期公司债券（第二期） 

20天风 S2 163850.SH 2020-12-04 2021-12-08 10.00 3.80 

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

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 

公司债券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上述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

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公司债券附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

条款、可交换条款等特殊条款的，报

告期内相关条款的执行情况（如适

用） 

不适用 

二、重大事项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发布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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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就与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银公司”）融资合同纠纷一案向武汉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武汉中院”）提起诉讼。近日，公司收到武汉中院送达的《案

件受理通知书》（（2021 鄂 01 民初 329 号）（2021）鄂 01 民初 330 号）），案

件相关情况如下： 

1、所处诉讼阶段：诉讼受理阶段 

2、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涉案金额：420,750,487.71 元 

4、案由： 

2016 年 3 月 8 日，公司与上海宝银公司签订《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以下简称主协议）、《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委托书》

（以下简称交易委托书）等文件。因上海宝银公司多次申请延期购回、部分解除

质押、场外偿还，公司与上海宝银公司签订多份补充协议。之后上海宝银公司并

未按约对质押股票进行回购且至今未按期足额购回，已构成违约。上海宝银公司

应向公司偿还融资本金人民币 219,190,000 元及其利息、违约金，并承担公司实

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担保费、公告费、拍卖费等）。 

2016 年 9 月 13 日，公司与上海宝银公司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合同

签订后，公司依约为上海宝银公司提供了融资，上海宝银公司以其设立的“上海

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 3 期”名义使用公司提供的融资款。融资到期

后，上海宝银公司未按时足额归还且至今未清偿债务，已构成违约。上海宝银公

司应向公司偿还融资本金人民币 201,560,487.71 元及其利息、违约金，并承担公

司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担保费、公告费、拍卖费等）。 

5、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情况正常。鉴于该案件尚在诉讼过程中，暂无法判

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案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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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资者对上述内容有异议，烦请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

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联系中信建投证券，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2层 

联系人：邬浩、赵英伦、朱丰弢、李路辉 

联系方式：010-65608486、010-86451469 

联系邮箱：wuhaozgs@csc.com.cn、zhufengtao@csc.com.cn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20天风S1、20天风S2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

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

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

务临时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20天风S1、20天风S2的本息偿付

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20天风S1、20天风S2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

项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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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